关于联赛不端行为的通报

2018年7月8日，联赛第三轮阳光羽乐汇俱乐部的第五场男子双打运动员因对裁判判罚不满，而无故弃赛，根据羽毛球比赛规则 “比赛中，运动员无故不打完一场比赛”属于运动员比赛不端行为。
[bookmark: _GoBack]按羽毛球比赛规则应取消违规运动员比赛资格，但考虑到是初犯。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对阳光羽乐汇俱乐部和相关队员给与警告暂不作出处罚。但为了规范联赛运动员赛区行为，树立裁判威信，确保比赛顺利进行，要求各俱乐部及运动员加强比赛规则学习，避免其他不端行为和违反体育道德风尚的行为发生。如有异议应通过正规手续向裁判组、裁判长提出，由裁判组作出判罚。
若在后续比赛中再有运动员发生赛区不端行为（包括规则之定义的所有不端行为），一经核实，组委会将作出严厉的处罚，包括取消比赛资格、取消相关运动员来年注册资格，对所在俱乐部予以警告等。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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